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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海德格爾存在－神－邏輯學中存在論與 
神學統一的方式 
—從「存在者性」出發 

 

甘從營 

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作為西方形而上學基本特徵的存在－神－邏輯學的兩

個維度存在論和神學都是在奠基。要想理解這兩種奠基的

方 式 及 兩 個 維 度 共 屬 一 體 的 方 式 需 要 從 存 在 者 性

（Seiendheit）出發。存在者性既體現為作為最一般者意義

上的存在者性，又體現為作為最高者意義上的存在者性，即

最存在者（Seiendste）。存在論上存在呈現為最一般者為存

在者奠基，神學上最存在者作為存在的全部豐富性說明着

存在。最存在者之所以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是由於它是最

符合存在論維度上的最一般者的。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

的方式在於最存在者是最符合存在論維度的最一般者的。 

 

關鍵詞：存在論  神學  存在者性  最存在者 

存在－神－邏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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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論和神學的關係問題產生於亞里士多德在《形而

上學》（Metaphysics）中對第一哲學的雙重定義。在其中，

亞里士多德既將研究存在作為存在的科學當作第一哲學，

又將研究不動的實體的科學當作第一哲學。後世將這兩種

不同的第一哲學分別稱之為存在論和神學，並且在它們的

關係問題上產生了巨大的爭論。它們是相互獨立、互不相

關的，還是統一、共屬一體的，其共屬一體的方式具體是怎

樣的？存在－神－邏輯學機制是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對西方形而上學本質特徵的概括，其核心觀點

之一是存在論和神學是共屬一體的。這蘊含了海德格爾對

解決這一疑難的嘗試。事實上早在一九二九年的《康德與

形而上學疑難》（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中，

海德格爾雖然還沒有正式提出「存在－神－邏輯學」（Onto-

theo-logie）這個術語，他在談及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時

已經注意到形而上學的追問兩分為存在論和神學兩個維

度，並且兩個維度是統一、互屬一體的。此時海德格爾就已

經開始追問「這一貌似兩分的根據，以及這兩種規定如何

相互隸屬的方式」。1這種追問貫穿了海德格爾在《存在與

時間》之後的哲學思考，它與存在－神－邏輯學機制的來

源問題一起構成了「存在－神－邏輯學」的主要追問。近十

年後在《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1936-1938）中，海德格爾才找到這一問題

的突破口，他宣稱只能從存在者性（Seiendheit）2出發找到

                                                             
 1. 海德格爾著，王慶節譯，《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北京：商務，2018），頁 15。 
 2. “Seiendheit”這個術語孫周興多將其翻譯成「存在狀態」，王慶節則將其翻譯成「存在

者性」。“Seiendheit”既體現為作為一般意義上的“Seiendheit”，又體現為作為最高
者意義上的“Seiendheit”。“Seiendheit”是介於存在和存在者之間的，是存在向存在
者讓渡的中介，它使得存在者成其為存在者（詳情見本文第二部分）。因而筆者贊同「存
在者性」這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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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維度共屬一體的方式。3在〈形而上學的存在－神－

邏 輯 學 機 制 〉 （ Die onto-theo-logische Verfassung der 
Metaphysik）一文中，對存在論與神學共屬一體的統一性來
源的追問中，海德格爾將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的

追問引向了最存在者（Seiendste）。4存在論和神學維度分

別是「存在就會為存在者奠基，存在者作為最存在者

（Seiendste）就會說明（Begründen）5着存在」。6 

存在－神－邏輯學機制作為海德格爾哲學思考的兩條

主線之一，已經得到漢語學界廣泛的關注：張柯注意到存

在論差異和本質與實存的區分（即存在論與神學的區分）

雖然都是海德格爾哲學思考的兩條主線，但是本質與實存

的區分卻根本的歸屬於存在論差異。7孫周興、陳治國、孫

冠臣也對相關內容作過介紹。8比較於漢語研究者介紹層面

上的關注，國外學者作了較為充分的研究。托馬森（Iain 

Thomson）對海德格爾的存在－神－邏輯學的具體內容包

括存在論和神學奠基的具體方式以及兩種方式的差別、存

                                                             
 3. 可參見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北京：商務，2012），

頁 286。詳情見後文。 
 4. “Seiendste”這個術語王慶節將其譯成「最具實存性的東西」。參見海德格爾著，王慶

節譯，《形而上學導論》（北京：商務，2017），頁 221，其後的德文標注有誤。筆者
建議將其翻譯成「最存在者」，意為最具有存在或者最代表存在的存在者，因為海德格
爾對“Seiendste”的說明是它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 

 5. “Begründen”這個術語孫周興將其翻譯成「論證」，然而筆者認為將這裏的
“Begründen”翻譯成「說明」更為合適。因為這裏的“Begründen”的具體的奠基方式
是最高者—神作為最存在者，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因而代表和說明着存在。 

 6.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nr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2006), p. 75。譯文參照了孫周興教授的中譯本。下同。 

 7. 張柯，〈「存在論差異」與「本質與實存之區分」—論海德格爾兩種「區分」之關聯〉，
載《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頁 15-20。 

 8. 孫周興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本質與實存—西方形而上學的實存哲學路線〉，載《中國
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頁 72-81。陳治國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形而上學的遠與近：
海德格爾與形而上學之解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頁 55-80；以及〈海
德格爾與斯特勞斯：形而上學的同一種讀法？〉，載《世界哲學》2013 年第 5 期，頁
114-121。孫冠臣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問題簡論》（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3），頁 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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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邏輯學在西方形而上學歷史的實施過程及其來源

作了較為充分的闡釋，漢語學界大部分學者直接或間接的

繼承了這些闡釋。9其他學者如馬里翁（Jean-Luc Marion）、

韋斯特法爾（Merold Westphal）、卡普托（John D. Caputo）、

麥克拉斯（S. J. McGrath）等對海德格爾的存在－神－邏輯

學作了更近一步的應用、反思和批判。10 

然而從筆者的掌握的情況看，這些研究都忽視了存在

－神－邏輯學的核心問題—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具

體方式。這些研究同時也忽視了作為理解這種共屬一體的

方式的出發點—存在者性以及與之相關的最存在者。這

種忽視主要是由於海德格爾對於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

方式論述的分散造成的，在提出要從存在者性出發找到存

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的《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

中，海德格爾並沒有集中地探討過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

的具體方式，並且在最終總結性的〈形而上學的存在－神

－邏輯學機制〉一文中也沒有明顯的出現過對存在論和神

學共屬一體的方式探討。11 

                                                             
 9. 參見 Iain Thomson, “Ontotheology”, in Daniel O. Dahlstrom (ed.), Interpreting Heidegger: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1。另參見 Iain Thomson, 
Heidegger on Ontotheology: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 

 10. 馬里翁的相關研究可參見 Jean-Luc Marion, On Descartes’ Metaphysical Prism: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imits of the Onto-theo-logy of Cartesian Thought (trans. Jeffrey L. Kosk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以及 God without Being (trans. Thomas A 
Carl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韋斯特法爾的相關研究可參見
Merold Westphal, Overcoming Onto-theology: Toward a Postmodern Christian Fait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1)。卡普托的相關研究可參見 John D. Caputo, “What 
is Merold Westphal’s Critique of Ontotheology Criticizing?”, in Gazing Through a Prism 
Darkly (ed. B. Keith Put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9)。麥克拉斯的相關研
究可參見 S. J. McGrath, The Early Heidegger & Medieval Philosophy: Phenomenology for 
the Godforsaken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4)。 

 11. 感謝評審人寶貴的評審意見，使得筆者得以認識到之前表述上的問題以及所引起的誤
解。造成海德格爾關於存在論和神學統一的方式被忽視的原因不在於海德格爾本人的
「語焉不詳」（之前的表述），而是在於海德格爾論述的分散。因而在方法上本文不是
要思及海德格爾尚未思及的事物，而是以類似考古發掘的方式將文本碎片拼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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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神－邏輯學中的兩個維度存在論和神學具體是

如何共屬一體的？海德格爾為何要從存在者性出發去考察

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這種共屬一體的方式與存

在者性以及最存在者有何關係？這是本文將要探討的主

題。在本文第一部分，筆者將探討在海德格爾那裏存在論

和神學分別意指甚麼，在這兩個維度上分別是何者為何者

奠基，其奠基的方式具體是怎樣的。第二部將探討甚麼是

存在者性和最存在者以及海德格爾為何要從存在者性出發

去考察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第三部分將探討存

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具體方式。 

 

一、存在論與神學的兩個維度 
「存在－神－邏輯學」（Onto-theo-logie）這個術語中

的連字符所要表達的意思是關聯或統一，海德格爾有時也

使用“Onto-theologie”，有時則直接將連字符省略表述成

“Ontotheologie”。對於其中的「存在論」和「神學」，海

德格爾有時也分別表述為“Onto-logie”和“Theo-logie”。

海德格爾的用意在於表明存在論和神學是與“logie”（即

邏各斯）關聯在一起的。又因為「存在－學」和「神－學」

互屬一體，所以是“Onto-logie-theo-logie”，省略一個共同

的“logie”，即變成“Onto-theo-logie”。為了能更好的理

解存在－神－邏輯學中的存在論和神學是如何共屬一體

的，我們首先需要清楚存在論和神學在海德格爾那裏分別

                                                             
復原出他本來的思考和真實的意圖。就海德格爾所面向的思想區域而言，誠如評審人
所指出的，是存在論差異和存在－神－邏輯學的關聯問題，事實上這一問題同存在論
和神學統一的方式一樣，也是存在－神－邏輯學的核心問題，它被海德格爾稱之為存
在－神－邏輯學的來源問題，即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統一性的來源，海德格爾認
為存在論和神學的這種統一性來源於存在論差異的「分解」（Austrag）。這也是筆者接
下來的工作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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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甚麼以及存在論和神學為何是與“logie”關聯在一

起的？ 

海德格爾認為「存在論」並非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

指的是一種任由存在者獨立於任何主體而存在的態度，因

而是在「實在的」（realistisch）的意義上理解的存在論。12

神學也和任何教會信仰無關，哲學中的神學並非教會神學

的某種理性的形式，而是關於存在者整體的發問。存在論

和神學都是對「甚麼是存在者？」的回答。「甚麼是存在

者？」這一問題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存在論維度上

的，它追問存在者一般的作為存在者是甚麼？這種追問要

在所有的存在者中找到對於所有存在者而言共同的東西，

即最一般者、最共同者。13另一方面是神學維度上的，它追

問何者是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是最高的存在者？存在論就存

在者之為存在者追問甚麼是所有存在者中最一般者，神學

就存在者整體追問在存在者整體中哪一個存在者是最高的

存在者。早在一九二九的就職講座《形而上學是甚麼？》

（Was ist Metaphysik?）中，海德格爾就明確地將形而上學

定義為「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問，以回過頭來獲得對存在

者之為存在者（Seienden als solchem）以及存在者整體

（Seienden im Ganzen）的理解」。14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和存

在者整體似乎分別對應於存在論和神學，存在論維度是就

存在者之為存在者來進行追問，神學維度是就存在者整體

進行追問。然而需要指明的是，這種對應只是在非絕對的

意義上才是成立的。海德格爾也認兩個維度都思考存在者

                                                             
 12. Martin Heidegg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1997), p. 144. 
 13. 「最一般者」即是「最普遍者」，也是「最共同者」，在〈形而上學的存在－神－邏輯

學機制〉中海德格爾自己注解到「最普遍者最好的說法：最共同者」。參見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nrenz, p. 66。「最一般者」指的是對於所有存在者而言共同具有的東西。 

 14. 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路標》（北京：商務，2014），頁 138。 

Copyright ISCS 2022



論海德格爾存在－神－邏輯學中存在論與神學統一的方式 

 157

之為存在者，「形而上學思考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即普遍的

存在者。形而上學思考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即整體的存在

者」。15由此可見這兩個維度都是對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追

問。並且存在論試圖在所有存在者中找到對於所有存在者

而言都共同具有的最一般者時，也在就存在者整體進行追

問。所以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和存在者整體不是嚴格分開的。

海德格爾也經常將兩者合在一起，認為形而上學「探究和

說明存在者之為存在者整體」（das Seiende als solches im 

Ganzen）。16 

然而存在論維度要在所有存在者中找到對於所有存在

者而言的最一般者，神學維度要試圖找到存在者整體中的

最高者為何會和“logie”相關？ 

對於存在論和神學為何會與“logie”相關，在海德格

爾文本的不同時期存在着一個變化。在《黑格爾的精神現

象學》（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930-1931）中，

海德格爾認為「使用『存在－神－邏輯學』這個術語我們是

意在表明，ὄν 的問題—作為邏輯的問題—是從始至終

被『神』（Θεός）引導的，這裏的神同樣的邏輯地被思考，

邏輯是在思辨的思考的意義上的」。17而在〈形而上學的存

在－神－邏輯學機制〉中，海德格爾則將「思辨」意義上的

“logie”進一步具體地理解為「奠基」和「根據」。他認為：

「一切形而上學根本上地地道道的是一種奠基（Gründen），

這種奠基對根據作出說明，面對根據作出答辯，並最終質

問根據。」18海德格爾認為存在論和神學之所以是「學」（-

Logia），存在論和神學之所以與邏各斯相關，就是因為存

                                                             
 15.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nrenz, p. 65. 
 16. 同上，頁 67。 
 17. Heidegg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p. 142. 
 18.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nrenz,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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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和神學都在進行奠基，奠基就意味着去找尋根據，而「學」

的含義就是「根據」： 

 

「學」（-Logia）始終是論證關係的整體，在其中，諸學

科的對象在它們的根據方面被表象和理解。可是存在論和神

學之所以是「學」，乃是就它們探究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和說

明（Begründen）存在者整體而言的。它們對作為存在者之根

據的存在作出論證。19 

 

前文提到，存在論和神學在不絕對嚴格的意義上分別對應

着「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和「存在者整體」。因而這裏的「探

究」（Ergründen）和「說明」（Begründen）分別指的是存

在論方向和神學方向，並且它們都是對存在（作為存在者

的根據）的論證。海德格爾非常明確地將「探究」和「說明」

作為兩種不同的奠基方式：「在所有的探究（Er-gründen）

與說明（Be-gründen）中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條通向根據

（Gründ）的路上」。20 

這兩種奠基分別是何者為何者奠基？其具體的奠基方

式是怎樣的？在〈形而上學的存在－神－邏輯學機制〉一

文中，海德格爾給出了這些問題的答案： 

 

只要存在現身為存在者之存在，現身為差異，現身為分

解，那麼奠基（Gründen）和說明（Begründen）的相互分離

和相互並存就會持續下去，存在就會為存在者奠基，存在者

作為最存在者就說明着存在。21 

 
                                                             
 19. 同上，頁 66。 
 20. 海德格爾著，張柯譯，《根據律》（北京：商務，2016），頁 6。 
 21.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nrenz,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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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正如卡普托（John D. Caputo）所認為的那樣，

存在論上是存在為存在者奠基，神學維度上是存在者為存

在奠基。存在論和神學都是關於存在和存在者的關係的，

只是是顛倒的，存在論上存在為存在者奠基，神學上存在

者反過來為存在奠基。卡普托將這種相互關係稱之為「循

環」（circulatory）：「在存在－神－邏輯學的循環系統中，

無論是存在還是存在者都扮演着重要且互補的角色。」22 

存在論上的奠基被海德格爾稱之為「探究」，神學的維

度的奠基被海德格爾稱之為「說明」。「探究」和「說明」

這兩種奠基的具體方式是這樣的：「存在作為根據為存在

者奠基，而且存在者也以其方式為存在奠基，對存在起引

發作用。存在者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只是因為它『是』（ist）

存在的全部豐富性：作為最存在者。」23這即是說存在論維

度上，存在作為根據為存在者奠基，神學維度上最存在者

作為存在的全部豐富性為存在奠基，即引發和說明存在。

存在論維度上，存在作為存在者的根據，這個根據就是前

文提到的最一般者，存在將自身呈現為最一般者為存在者

奠基。神學維度，最存在者之所以能夠引發和說明存在，因

為它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是存在的代表，它集存在的全

部特徵於一身。這個最存在者就是神學維度上的最高者

—神。前文提到，神學維度要在存在者整體中找到何者是

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是最高者，神學維度的最高者—神之

所以是最高者，是在這個最高者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的意

義上的。因為它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因而它能夠去「說明」

存在，即為存在奠基。24 

                                                             
 22. Caputo, “What is Merold Westphal’s Critique of Ontotheology Criticizing?”, p. 102. 
 23.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nrenz, p. 75. 
 24. 關於「探究」和「說明」這兩種不同的奠基的具體方式是怎樣的以及兩者的差別，存在

着不同的解讀。托馬森將其解讀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奠基。參見 Tho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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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者性」與「最存在者」 
然而這些與存在者性有何關係？海德格爾為何要從存

在者性出發理解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存在者性

與「最存在者」又有甚麼樣的關係？ 

在《哲學論稿》中，海德格爾提出要從存在者性出發探

究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他指責將「本質」和「實

存」的區分當作「簡單給定的和天上掉下來的加以採納」這

樣的「空洞的學究做派」不具備「着眼於廣義的存在者性

（Seiendheit）之概念的視界和真理沉思」。25他認為比「本

質」和「實存」這些名稱「更為重要的是事實，因而也是問

題，即這些區分如何起源於存在者的存在者性」。26實際上

早在十年前的《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中，海德格爾就已經

開始沉思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此時海德格爾就

已經開始追問存在論和神學「貌似兩分的根據，以及這兩

種規定如何相互隸屬的方式」。27此時海德格爾認為這些問

題是一個疑難。此後的十年間，存在－神－邏輯學及其核

心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問題一直貫穿在海德格爾

的哲學思考中，它先後經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1930-

1931）、《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Schelling: 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1938），直到《哲學論稿》時期海

                                                             
Heidegger on Ontotheology, p. 15。這種說法為國內大多學者所接受，然而這種說法並不
全面。嚴格的講，存在論維度上「探究」的奠基方式是存在呈現為最一般者為存在者奠
基，而神學維度上“Begründen”的奠基方式則較為複雜，它同時並存着兩種奠基，一
種是通常所認為的最高者—神為存在者整體奠基，即存在者整體源出於最高存在者，
這種意義上的“Begründen”可翻譯成「論證」。另外一種是本文所提及的最存在者為
存在奠基，即最存在者因為是存在全部的豐富性而說明存在，這種意義上的
“Begründen”翻譯成「說明」更為合適。因為篇幅和主題限制，在本文中筆者對神學
的奠基方式和“Begründen”的含義作了簡化處理。關於存在論和神學具體的奠基方式
以及“Ergründen”和“Begründen”的差別可關注筆者尚未刊出的另一篇文章。 

 25. 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頁 286。譯文有改動。 
 26. 同上，頁 285。其中「本質」和「實存」的區分是形而上學兩個維度存在論和神學區分

的另外一個名稱。 
 27. 海德格爾著，王慶節譯，《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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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爾才找到理解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出發點—存

在者性。28為了能很好地理解海德格爾為何要從存在者性出

發理解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我們首先需要弄清

楚甚麼是「存在者性」。 

「存在者性」是海德格爾在闡釋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

學的主要問題「甚麼是存在者（τὸ ὄν）」中的“τὸ ὄν”的

過程中突出出來的。海德格爾認為形而上學的主導問題「甚

麼是存在者（τὸ ὄν）」中的“τὸ ὄν”本身就有雙重含義，

「一方面是指那每時每刻存在着的東西」（即存在者），但

更為主要的指的是使存在者存在而非不存在的那個東西，

「亦即不是那存在着的存在者自身，而是那個『存在着』

（das Seiend），存在者性（die Seiendheit），存在者狀態

（das Seiendsein），存在（das Sein）」。29存在者性使得存

在者成為存在者。在海德格爾自己那裏使得存在者成為存

在者的是存在，而海德格爾認為在亞里士多德和隨後的形

而上學那裏使得存在者成為存在者的是存在者性。亞里士

多德在《範疇篇》（Categories）中將存在分成「實體」（ousia）

範疇和屬於屬性範疇的其他九個範疇，範疇實際上是終極

的謂詞。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將存在的種類和範

疇的種類等同起來，因而十個範疇實際上是十種存在。亞

里士多德依據「核心意義」理論認為其他存在都指向「實體」

的存在，「實體」才是根本的存在，其他種類的存在都是依

附於實體的。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進一步追問甚麼使

得實體成為其所是的問題，即存在作為存在（Being qua 

                                                             
 28. 「存在－神－邏輯學」在海德格爾那裏存在着一個提出、發展與完善的過程，其中《哲

學論稿》中提出要從存在者性出發去理解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是一個關鍵的突
破口。這實質上構成了闡釋海德格爾存在－神－邏輯學的一個重要的視角。學界還未
注意到這一點。筆者將撰文探討海德格爾對存在－神－邏輯學的提出、發展與完善的
過程以及存在者性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29. 海德格爾著，王慶節譯，《形而上學導論》，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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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的問題。亞里士多德給出的答案是「本質」（to ti en 

einai）。30這裏體現出了亞里士多德和海德格爾哲學路徑的

不同：在海德格爾看來，亞里士多德認為使得「實體」成為

其所是的是其本質，即前文中提到的最一般者。而海德格

爾則認為是存在使得存在者成為其所是。由此構成了海德

格爾的哲學路徑和西方形而上學路徑的不同。亞里士多德

不僅追問「存在作為存在」的問題，還探討不動的實體即神

學的問題。這個基本的框架被後世所繼承，海德格爾將其

特徵概括成「存在－神－邏輯學」。存在者性是海德格爾對

兩個維度中「本質」和最高者—神的稱呼。海德格爾認為

存在者性具有雙重性： 

 

形而上學是以雙重方式來表象存在者的存在者性的：一

方面是在最普遍的特性的意義上來表象存在者之為存在者

整體；而另外一方面也在最高的、因而神性的存在者意義上

表象存在者之為存在者整體。31 

 

存在者性一方面指的是作為最一般者意義上的存在者性，

另一方面指的是作為最高者意義上的存在者性。因此，存

在者性既指本質、最一般者，也指最高者。又因為最高者是

最存在者，所以存在者性也指最存在者。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海德格爾為何要從存在者性出發

來考察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因為存在論和神學

探討的都是存在和存在者的關係，而存在者性是介於存在

                                                             
 30. 關於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的徑路的具體問題，可參見余紀元，〈亞里士多德論 on〉，

載《哲學研究》1995 年第 4 期，頁 63-73。同時可參見余紀元著，楊東東譯，《亞里士
多德的〈形而上學〉的 being 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以及 W. 
D. Ross, Aristotle’s Metaphysics: 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W. D. 
Ro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pp. xii-xxxiii。 

 31. 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路標》，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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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在者之間的，它是溝通存在和存在者的橋樑。海德格

爾認為「存在以一種向存在者過渡的方式成其本質」，32存

在者性正是存在向存在者過渡的中介。在存在學維度上，

存在者性連接着存在和存在者，存在呈現為作為最一般者

意義上的存在者性，為存在者奠基。在神學維度上存在者

性作為最高者，本質上是存在者，但因為它是最存在者，所

以能代表、說明着存在。因此在神學維度，存在者性也連接

着存在和存在者。因為存在者性體現為兩個方面，既體現

為作為最一般者的存在者性，又體現為作為最高者的存在

者性，所以形而上學的追問是在存在論和神學兩個維度上

進行的。又因為兩個維度都是對存在者性的追問，所以兩

個維度是共屬一體的。 

 

三、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 
然而，這兩個維度是如何共屬一體的？為了準確的復

原出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具體方式，筆者找出了散落

在海德格爾不同文本中涉及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幾個

表述： 

表述Ⅰ「從存在者之為存在者是甚麼這個問題中，立即

就會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在所有作為存在者的存在者中間，

哪個存在者最能符合被規定為存在者『甚麼』的東西，符合

於甚麼性即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 essentia［本質］的存在者，

是真實的實存的東西。」33 

表述Ⅱ「但第一哲學不僅僅要考察在其存在者性

（Seiendheit）中的存在者，而且也考察那種完全與存在者

性相符合的存在者，即最高存在者（das höchste Seiende）。

                                                             
 32.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nrenz, p. 71. 
 33. 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尼采．下》（北京：商務，2018），頁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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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最高存在者，τὸ θεῖον，即神性者，也在一種十分奇怪

的歧義性中被稱為『存在』（das Sein）。第一哲學作為存

在論，也是關於真實存在者的神學。更確切地，也許應該把

它稱為神學（Theiologie）。關於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科學，

本身就是存在－神邏輯學的（onto-theologisch）。」34 

表述Ⅲ「存在之邏輯學和神之邏輯學所追問和思考的

東西的統一性：普遍的和第一性的存在者之為存在者與最

高的和終極的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統一性。這個一的統一

性具有這樣一種特性，即：終極的東西以其方式論證着第

一性的東西，第一性的東西以其方式論證着終極的東西。」

這體現為「存在［呈現為第一性的東西］為存在者奠基，存

在者作為最存在者（Seiendste）［終極的東西］就說明着存

在」。最高的存在者之所以能夠說明、引發存在，「只是因

為它『是』（ist）存在全部的豐富性：作為最存在者。」35 

這三種表述是存在論和神學三種不同的共屬一體的方

式？還是屬於同一種共屬一體的方式的三個不同的側面？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釐清這裏涉及的「甚麼性」、

「本質」與「實存」、雙重「存在者性」，以及「最存在者」

這些術語之間的關係。 

表述Ⅰ中涉及的「本質」與「實存」的區分是「存在論」

與「神學」的區分的另一名稱。因為存在論維度作為對「存

在者是甚麼？」的回答，它追問的是「存在者一般的作為存

在者是甚麼？」。這個問題由「甚麼－存在」（Was-sein）

來回答，海德格爾也將「甚麼－存在」表述為「甚麼性」

（Washeit）。存在論維度所追問出的「甚麼－存在」、「甚

麼性」即是對所有存在者而言的最一般者。形而上學的學

                                                             
 34. 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林中路》（上海：上海譯文，2008），頁 179。譯文有改動。 
 35.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nrenz, pp. 68-76。方括號內的內容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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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語言也將「甚麼－存在」、「甚麼性」、「一般」稱之為

「本質」。與此相對，神學維度也是對「存在者是甚麼？」

的回答，它追問的是「何者是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是最高的

存在者？」。這個問題由「如此－存在」（Daß-sein）來回

答，神學維度所追問出的最高的和終極的「如此－存在」即

是「神」。形而上學的學院語言也將「如此－存在」稱之為

「實存」。36因此存在論和神學兩個維度的區分，也可叫作

「本質」和「實存」的區分。37 

雖然表述Ⅱ沒有提及存在者性的雙重含義，但從前文

可知，存在者性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指作為最一般者意

義上的存在者性，另一方面指作為最高者意義上存在者性。

表述Ⅱ所說的存在者性特指的是作為最一般者意義上的存

在者性。表述Ⅲ中所論述的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

沒有表述Ⅰ和表述Ⅱ明顯。但它隱藏在「最存在者」這個術

語中。前文提到最存在者指的是最高存在者。然而最高存

在者作為最存在者如何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這個問題的

答案蘊含着表述Ⅲ中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海德

格爾在這裏並沒有直接回答這一問題。但是我們可以從表

述Ⅰ和表述Ⅱ中推斷出來。表述Ⅰ中神學維度的最實存者

之所以是最實存者，是因為它是最符合存在學維度上的「甚

麼性」、「本質」、「最一般者」的。表述Ⅱ中的神學維度

最高存在者即神性者之所以是最高存在者，是因為它是最

符合存在論維度上作為最一般者意義上的存在者性、最一

般者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最存在者作為最高存在者，

是最符合存在論維度的最一般者的，因而是存在的全部豐

                                                             
 36. 參見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尼采．下》，頁 1044-1101。 
 37. 孫周興正是從「本質」與「實存」這兩個維度來談論海德格爾的「存在－神－邏輯學」

的。可參見孫周興，〈本質與實存—西方形而上學的實存哲學路線〉，載《中國社會
科學》2004 年第 6 期，頁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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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術語的對應關係是這樣的：

基本層面上的術語是存在論維度的最一般者和神學維度的

最高存在者（簡稱最高者，即「神」）。衍生層面的術語有

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表述Ⅰ中存在論維度上的「甚麼

性」、「甚麼－存在」、「本質」（這三者是等同的）和神

學維度的「如此－存在」、「實存」（這兩者是等同的）。

第二個方面是表述Ⅱ中存在論維度上作為最一般者意義上

的存在者性和神學維度上作為最高存在者意義上的存在者

性。第三個方面是表述Ⅲ中神學維度的最存在者，和它相

對應的存在論維度是「最一般者」。衍生層面的存在學和神

學維度的術語的含義都分別對應着基本層面的存在論和神

學維度術語的含義：「甚麼性」、「甚麼－存在」、「本質」

和作為最一般者意義上的存在者性指的都是最一般者，「如

此－存在」、「實存」和作為最高存在者意義上的存在者性

以及最存在者指的都是最高存在者—神。 

因而從這些術語之間的對應關係可以看出，上面三個

表述只是從本質和實存、雙重存在者性、最存在者這幾個

具有對應關係的術語層面上進行的。因而這三種不同的表

述是同一種共屬一體的方式的三個不同層面的表述。並且

這三個層面表述是一致的。按照術語之間的對應關係，存

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可以從基本術語層面和衍生的

術語層面上分別表述為： 

存在論和神學互屬一體的方式是神學維度上的最高存

在者—神是最符合存在論維度上的最一般者的（從基本

術語層面上）。 

在本質與實存的角度上，神學中最實存的存在者是最

符合存在論中的甚麼性、本質的。（上文中的表述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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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重存在者性的角度上，神學中的神即最高者意義

上的存在者性是最符合存在論中的作為最一般者意義上的

存在者性的。（表述Ⅱ） 

在最存在者的角度上，神學維度上最存在者之所以能

夠引發和說明存在。是因為最存在者是最符合存在論維度

上的最一般者的，因而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表述Ⅲ） 

總之，存在論和神學都是對甚麼是存在者的回答，它們

都是在進行奠基。存在論維度是存在為存在者奠基，這種

奠基被海德格爾稱之為「探究」，其具體方式是存在被當作

最一般者為存在者奠基。神學維度是相反的，是存在者為

存在奠基。這種奠基方式被海德格爾稱之為「說明」。其奠

基的具體方式是最高者—神是存在的全部豐富性，因而

是最存在者，它說明着存在。最存在者之所以是存在的全

部豐富性，是因為它是最符合存在論維度的最一般者的。

存在論和神學共屬一體的方式是神學上的最高者—神是

最符合存在論上的最一般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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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tology and theology, the two dimensions of 

Ontotheology understood by Heidegger a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western metaphysics, both aim to lay the 

grou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ose two dimensions and their 

unity, we have to start from the concept of ¨beingness¨ 

(Seiendheit).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beingness. The first 

aspect is beingness as the most general being; the other is 

beingness as the highest being, the Seiendste. On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being presents itself as the most general being and 

serves as the ground of being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iendste 

presents itself as the fullness of being and serves as the ground 

of beings on the theological dimension. The reason why the 

Seiendste is the fullness of being is that it is in maximal 

accordance with the most general being on the ont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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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In other words, the highest being on the theological 

dimension is in maximal accordance with the most general 

being on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The unity of ontology and 

theology is thu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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